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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

《重整投资协议》暨预重整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最终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公

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若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

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重整投资协议的履约风险：关于本次重整投资协议，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筹措资金不到位等无法

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风险。 虽然《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但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

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公司重整及预重整事项概况

2024年8月9日，宁波中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决定书》，决定对天邦食品进行预重整。具

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

2024年8月27日，宁波中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通知书》，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浙

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担任天邦食品预重整阶段的管理人（以下简称“预重

整管理人” ）。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指定预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公司于2024年9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公司债权人

应于2024年10月8日（含当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6），意向重整

投资人应于2024年10月20日18：00（预重整管理人可以根据招募情况决定延长报名期限）前，根据公告要

求将报名材料提交至预重整管理人。

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共收到5家产业投资人，2家

财务投资人提交的正式报名材料。

2025年2月8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之一《决定书》，宁波中院准许天

邦食品的延期申请，决定延长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2025年5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公司收到法院延长预重整期限决定书及变更预重整管理人办公地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5月8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5）浙 02� 破申7号《决定书》，宁波中院准许天邦食品

的延期申请， 延长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 2025年11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延长预重整期限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经投资人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定，最终确定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中选投资人。 公司与联合体

成员中的产业投资人签订了《重整投资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产业投资人基本情况及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产业投资人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物产” ）、南宁漓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宁漓源” ）与公司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建发物产的基本情况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08月26日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25楼B单元

注册资本 10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吕荣典

实际控制人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饲料原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饲料添加剂销售；棉、麻销售；棉花收购；林业产品销售；木材销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水产品批发；

水产品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食品添加剂销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肥料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与代理（不含拍卖）；贸易经纪；销售代理；高

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软木制品销售；木材收购；化肥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

类）；畜禽收购；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离岸贸易经营；

水果种植；粮食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食用植物油加

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中草药收购；中草药种

植；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农药批发；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5%，建发（上海）有限公司持股5%，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建发物产致力于供应链增值，专注经营油脂油料、饲料原料、食品原料、农用物资等各类产品20余年，现

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农产品供应链运营商。 建发物产持续布局全球化业务，实现国际供应链资源的有效

配置，运营范围覆盖国内主要区域，在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运营范围辐射北美、南美、欧洲、黑海、一带

一路等全球农产品主产区。 同时，公司依靠丰富的产区、销区粮食仓储资源以及公、铁、海运输资源，建立了

完善的北粮南运体系。 2024年，建发物产营业额超1,000亿元，年经营总量近3,500万吨，玉米、高粱、大麦、

葵花籽粕等多个产品进口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三位。

建发物产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资产总额 1,675,111.47 1,865,566.19 1,849,065.25

负债总额 1,501,940.97 1,691,581.08 1,695,967.14

净资产 173,170.50 173,985.11 153,098.11

科目

2024年度

（经审计、合并）

2023年度

（经审计、合并）

2022年度

（经审计、合并）

营业收入 11,349,870.69 12,371,695.04 11,661,489.26

利润总额 -802.37 36,468.83 55,487.52

净利润 5,265.23 21,521.10 48,467.45

3、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建发物产提供的资料，建发物产与公司及其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建发物产提供的资料，建发物产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建发物产的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投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建发物产提供的资料，建发物产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并提供了账面资金证明。截

至2024年年底，建发物产货币资金为147,496.84万元，具备投资能力。

6、股权代持情况

根据建发物产提供的资料，建发物产与其他投资主体、天邦食品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代持股份的情形。

（二）与建发物产之间的《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

乙方称为“投资人” ，甲方与乙方合称为“双方” 。

2、重整投资主体

由产业投资人乙方与产业投资人南宁漓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财务投资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财务投资人北京双纳特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乙方指定的其他财务投资人组成联合体参与甲方重

整投资（下称“本次重整投资” ）。

乙方应当确保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财务投资人与甲方另行按本协议约定及条款签署投

资协议。 乙方应当确保北京双纳特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提供担保文件，担保文件内容为北京双纳特资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对乙方及南宁漓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在本次重整投

资中的全部义务及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3、重整投资安排

3.1� �投资目的

乙方有意通过本次重整投资，进行业务协同等，为甲方提供多方面的支持赋能，恢复和改善甲方持续经

营能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债权人、股东、职工等各方的利益。

3.2� �投资安排

通过本次重整投资， 按本协议和甲方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 由投资人取得重整后甲方2亿股转增股份

（下称“标的股份” ）。投资人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实际登记记载为准。

本次重整投资转增股份在交割至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后，剩余转增股份根据重整计划安排用于清

偿破产债权。 如清偿破产债权后仍有剩余的，剩余股份将处置变现，变现所得作为甲方流动资金。

3.3� �投资人受让标的股份的每股对价为1.85元/股，对应所支付的现金（投资款）对价为370,000,000

元（大写：叁亿柒仟万元整）。 如投资人实际受让股份数量调整，实际支付投资款按上述对应的每股对价根

据实际受让股份数量计算确定。

本次重整投资的投资款将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清偿各类破产债权，如有剩余则作为甲方流

动资金。

3.4� �乙方承诺在根据重整计划取得甲方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

4、经营方案

4.1� �乙方确认并承诺，将于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赋能甲方未来经营的方案如下，并由乙

方与甲方共同推进：

天邦食品在本次重整后将大幅度减轻债务压力、获得充足的重整资金，为未来的发展形成坚实的基础。

乙方作为产业投资人，将积极利用自身及体系内各产业板块经营优势，为天邦食品未来经营发展提供供应

链授信等支持。

在本次重整后，天邦食品将继续保持养殖和食品双主业协同的产业格局，坚持稳健经营、稳步推动产业

纵向一体化，加强内部管理，风险控制，降本增效，完善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公司

的生产经营。

5、保证金

5.1� �为确保甲方预重整、重整以及重整计划执行等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向甲方预重整管理人银行账户支付的保证金金额为74,000,000元（大写：柒仟肆佰万元整），即

投资款总额的20%（含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乙方逾期支付保证金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不承担任何

违约责任。

5.2� �重整计划经过宁波中院裁定批准后，乙方依据本协议支付的保证金自动等额（仅指本金，不含利

息）成为投资款的一部分。

5.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保证金（包括转为投资款的保证金，下同）不予退还：

（1）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法院等有权部门或主要债权人意见，需要对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调整，但未导致

对乙方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实质调整或对乙方的投资权益造成实质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乙方未能配合

调整的；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单方终止本次重整投资的；

（3）乙方逾期履行投资款支付义务的；

（4）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法院未受理甲方重整、未批准重整计划而宣告甲方破产、重整计划未

能执行、本次重整投资未能实施或无法实现等。

6、投资款支付安排

6.1� �投资款应于重整计划经宁波中院批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至甲方管理人银行账户。 重整

计划经宁波中院批准后，根据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要求需提前支付的，乙方按照甲方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完

成支付。 甲方管理人银行账户信息由甲方管理人另行书面通知乙方。

在乙方按时、足额支付保证金，且保证金转为投资款一部分的情况下，乙方需继续支付的投资款金额为

296,000,000元（大写：贰亿玖仟陆佰万元整）。

6.2� �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为：

（1）宁波中院裁定批准甲方的重整计划；

（2）甲方管理人银行账户收到投资人按照本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的全部投资款。

在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全部达成后启动标的股份的交割，乙方应提供及时、必要的

配合。

6.3� �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证券账户之日起即视为标的股份完成交割。

7、协议的生效、变更及解除

7.1� �本协议由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7.2� �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变更或补充。 任何修改、变更或补充必须制成书面文

件，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双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除。 本协议解除或终止

的，不影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争议解决、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

7.4� � 虽有本协议项下的其他约定，非因双方原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双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而不视为违约：

（1）甲方重整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撤回甲方重整申请获法院批准，最终甲方未能进入重整程

序的；

（2）甲方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表决通过且未获得宁波中院批准，或者已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宁

波中院批准的；

（3）甲方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对比本协议及乙方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如重整投资方案与本协

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发生实质变化，但双方未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进行调整的；

（4）宁波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方破产的；

（5）甲方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主动终止上市、进入退市整理期的；

（6）若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法院等有权部门或主要债权人意见，导致对乙方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

实质调整或对乙方的投资权益造成实质不利影响，但双方未能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进

行调整的；

（7）在证监会相关部门出具对重整无异议意见前，本次投资最终未获得乙方国资管理部门核准的；

（8）本次投资最终未依法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

7.5� �本协议根据第7.4条约定解除后，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和投资款予以退还（仅指本金，均不包括利

息）。

7.6� �出现本协议第5.3条约定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为甲方违约。

协议解除后，乙方已支付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投资款等）不予退还，同时乙方应承担相关赔偿、补

偿责任及其他违约责任。

（三）南宁漓源的基本情况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南宁漓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01月04日

注册地址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凯路25号

注册资本 47,412.34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邓永新

实际控制人 无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禽粪污处理；食用农产

品批发；牲畜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国营贸

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家禽饲养；动物饲养；牲畜饲养；兽药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桂林力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8.07%，为南宁漓源的控股股东。南宁漓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持股31.93%，为南宁漓源内部员工代持股的事业法人。

2、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南宁漓源为桂林力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源集团” ）子公司。力源集团是一家全民持

股的民营企业，被评为国家农牧龙头企业，自1953年创建以来，始终秉承“合作·创造·共赢” 的经营理念，积

极践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用产业健康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业务涵盖粮油食品、饲料加工、畜禽养殖、生物科

技等全产业链打造。力源集团目前拥有员工1.4万人，下属分子公司200多家遍布全国13个省份。2023年被评

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第302位、“广西制造业100强，排名第7位、广西民营企业排名第3位” 。力源集

团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460亿元、总资产171亿元。

南宁漓源主营业务为全价饲料的生产及销售，产品现有“漓源” 、“金漓源” 、“金凯福” 等多个品牌。南

宁漓源从2011年起开始涉及农牧产业上下游的投资项目，2024年饲料销售总量737万吨，肉猪出栏49万头，

母猪存栏6.6万头。

南宁漓源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资产总额 690,059.73 586,644.37 581,512.58

负债总额 316,955.82 314,077.06 317,411.29

净资产 373,103.91 272,567.31 264,101.29

科目

2024年度

（经审计、合并）

2023年度

（经审计、合并）

2022年度

（经审计、合并）

营业收入 2,202,103.60 2,278,945.93 1,985,044.04

利润总额 99,101.85 60,523.16 68,687.71

净利润 91,587.80 46,870.94 59,504.60

3、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南宁漓源提供的资料，南宁漓源与公司及其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南宁漓源提供的资料，南宁漓源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南宁漓源无实际控制人。 南宁漓源的控股股东力源集团为全民持股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为桂林力源

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5、投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南宁漓源提供的资料，南宁漓源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并提供了账面资金证明。截

至2024年年底，南宁漓源货币资金为42,617.45万元，具备投资能力。

6、股权代持情况

根据南宁漓源提供的资料，南宁漓源与其他投资主体、天邦食品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代持股份的情形。

（四）与南宁漓源之间的《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宁漓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

乙方称为“投资人” ，甲方与乙方合称为“双方” 。

2、重整投资主体

由产业投资人乙方与产业投资人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 财务投资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财务投资人北京双纳特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产业投资人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财务投

资人组成联合体参与甲方重整投资（下称“本次重整投资” ）。

3、重整投资安排

3.1� �投资目的

乙方有意通过本次重整投资，进行业务协同等，为甲方提供多方面的支持赋能，恢复和改善甲方持续经营能

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债权人、股东、职工等各方的利益。

3.2� �投资安排

通过本次重整投资， 按本协议和甲方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 由投资人取得重整后甲方2亿股转增股份

（下称“标的股份” ）。投资人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实际登记记载为准。

本次重整投资转增股份在交割至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后，剩余转增股份根据重整计划安排用于清

偿破产债权。 如清偿破产债权后仍有剩余的，剩余股份将处置变现，变现所得作为甲方流动资金。

3.3� �投资人受让标的股份的每股对价为1.85元/股，对应所支付的现金（投资款）对价为370,000,000

元（大写：叁亿柒仟万元整）。 如投资人实际受让股份数量调整，实际支付投资款按上述对应的每股对价根

据实际受让股份数量计算确定。

本次重整投资的投资款将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清偿各类破产债权，如有剩余则作为甲方流

动资金。

3.4� �乙方承诺在根据重整计划取得甲方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

4、经营方案

4.1� �乙方确认并承诺，将于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赋能甲方未来经营的方案如下，并由乙

方与甲方共同推进：

天邦食品在本次重整后将大幅度减轻债务压力、获得充足的重整资金，为未来的发展形成坚实的基础。

乙方作为产业投资人，将积极利用自身及体系内各产业板块经营优势，为天邦食品未来经营发展提供供应

链授信等支持。

在本次重整后，天邦食品将继续保持养殖和食品双主业协同的产业格局，坚持稳健经营、稳步推动产业

纵向一体化，加强内部管理，风险控制，降本增效，完善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公司

的生产经营。

5、保证金

5.1� �为确保甲方预重整、重整以及重整计划执行等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向甲方预重整管理人银行账户支付的保证金金额为74,000,000元（大写：柒仟肆佰万元整），即

投资款总额的20%（含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乙方逾期支付保证金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不承担任何

违约责任。

5.2� �重整计划经过宁波中院裁定批准后，乙方依据本协议支付的保证金自动等额（仅指本金，不含利

息）成为投资款的一部分。

5.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保证金（包括转为投资款的保证金，下同）不予退还：

（1）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法院等有权部门或主要债权人意见，需要对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调整，但未导致

对乙方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实质调整或对乙方的投资权益造成实质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乙方未能配合

调整的；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单方终止本次重整投资的；

（3）乙方逾期履行投资款支付义务的；

（4）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法院未受理甲方重整、未批准重整计划而宣告甲方破产、重整计划未

能执行、本次重整投资未能实施或无法实现等。

6、投资款支付安排

6.1� �投资款应于重整计划经宁波中院批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至甲方管理人银行账户。 重整

计划经宁波中院批准后，根据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要求需提前支付的，乙方按照甲方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完

成支付。 甲方管理人银行账户信息由甲方管理人另行书面通知乙方。

在乙方按时、足额支付保证金，且保证金转为投资款一部分的情况下，乙方需继续支付的投资款金额为

296,000,000元（大写：贰亿玖仟陆佰万元整）。

6.2� �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为：

（1）宁波中院裁定批准甲方的重整计划；

（2）甲方管理人银行账户收到投资人按照本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的全部投资款。

在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全部达成后启动标的股份的交割，乙方应提供及时、必要的

配合。

6.3� �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证券账户之日起即视为标的股份完成交割。

7、协议的生效、变更及解除

7.1� �本协议由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7.2� �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变更或补充。 任何修改、变更或补充必须制成书面文

件，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双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除。 本协议解除或终止

的，不影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争议解决、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

7.4� � 虽有本协议项下的其他约定，非因双方原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双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而不视为违约：

（1）甲方重整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撤回甲方重整申请获法院批准，最终甲方未能进入重整程

序的；

（2）甲方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表决通过且未获得宁波中院批准，或者已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宁

波中院批准的；

（3）甲方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对比本协议及乙方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如重整投资方案与本协

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发生实质变化，但双方未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进行调整的；

（4）宁波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方破产的；

（5）甲方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主动终止上市、进入退市整理期的；

（6）若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法院等有权部门或主要债权人意见，导致对乙方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

实质调整或对乙方的投资权益造成实质不利影响，但双方未能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进

行调整的；

（7）本次投资最终未依法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

7.5� �本协议根据第7.4条约定解除后，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和投资款予以退还（仅指本金，均不包括利

息）。

7.6� �出现本协议第5.3条约定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为甲方违约。

协议解除后，乙方已支付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投资款等）不予退还，同时乙方应承担相关赔偿、补

偿责任及其他违约责任。

三、重整投资人作出的相关承诺、履约措施、履约能力及履约保障等

（一）相关承诺

产业投资人承诺在根据重整计划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履约措施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产业投资人应向公司支付的保证金金额为1.48亿元。 在投资人各方按照本

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款时，上述保证金将自动转化为各自应支付的等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投资款。

（三）履约保障

若产业投资人未能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将保证金或投资款支付至指定的银行账户，公司有权单方解除

本协议而不视为公司违约。 协议解除后，产业投资人已支付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投资款等）不予

退还，同时产业投资人应承担相关赔偿、补偿责任及其他违约责任。

四、关于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对价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产业投资人获得股份的价格为1.85元/股。 重整投资人认购股份将以货币

形式支付对价，并在支付全部价款后办理股票登记过户手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

八条“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引入重整投资人的，应当明确重整投资人相关信息及其参与重整的条件、获得的

股份数量和价格，合理确定重整投资人投入资金的用途。 重整投资人相关信息，包括姓名或者名称、实际控

制人情况、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

关系等。重整投资人获得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整投资协议签订

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的规定，本次重整中，投资人获得股份的

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即2025年5月8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3.22元/股。 重整投资人

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考价的50%。

综上，本次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股份受让对价公允、合理，引入重整投资者过程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重整投资者最终受让股份的价格、股份数量等内容以宁波中院最终裁定批准的重整

计划中规定的内容为准。

五、本次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是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的必要环节，有利于推动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相

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重整投资协议》的具体实施情况最终以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 若公司

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得以顺利推进并重整成功，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同时在引入重

整投资人后，注入增量资金，恢复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本次重整投资协议签署前，重整投资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公司重整完成后，建发物产预计持有上

市公司2亿股股份，南宁漓源预计持有上市公司2亿股股份，上市公司控制权将不发生变更。

六、风险提示

1、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最终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公

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若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关于本次重整投资协议，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筹措资金不到位等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

的风险。虽然《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但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

履行等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年修订）》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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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延长预重整期限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邦食品” ）于2024年8月9日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送达的（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决定书》，宁波中院决定对天邦食品进行

预重整，预重整期间为六个月。 2024年8月27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通

知书》，宁波中院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联合担

任公司预重整管理人。2025年2月8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之一《决定书》，

宁波中院准许天邦食品的延期申请，决定延长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2025年5月9日。

一、本次延长预重整期间具体情况

2025年5月8日，公司向宁波中院申请再次延长六个月预重整期间。

2025年5月8日， 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 （2025） 浙02破申7号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书》， 宁波中院准许天邦食品的延期申请， 决定延长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2025年11月9

日。

在公司预重整期限延长期间， 预重整管理人将继续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宁波中院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

公司也将积极配合完成预重整管理人及法院的相关工作，稳步推进公司预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 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管理人，不代表公司

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的相关规定，如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在重整申

请受理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3、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法院正式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

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相关公司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5）浙 02�破申7号】。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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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部分理财产品暨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

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嘉泓永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泓永业投资控股” ）分别于2022

年8月3日、2022年8月25日认购了上海辰翔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辰翔” ）发行的基金产

品辰翔辰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辰翔辰盛基金” ）5,000,000.00元、123,000,000.00元，合计认

购金额128,000,000.00元，认购份额128,036,911.07份，其底层资产系中谷物流6,447,721股股份，公司通

过辰翔辰盛基金间接持有中谷物流股份。

2024年8月22日， 嘉泓永业投资控股赎回辰翔辰盛基金金额20,000,000.00元， 赎回份额25,637,

738.76份，剩余份额102,399,172.31份。

近日，经公司与辰翔辰盛基金管理人上海辰翔友好协商，公司拟直接持有辰翔辰盛基金的底层资产中

谷物流股票9,542,627股。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购入辰翔辰盛基金持有的底层资产中谷物

流股票9,542,627股，成交价格10.45元/股，成交金额99,720,452.15元。 嘉泓永业投资控股向上海辰翔发起

赎回申请，赎回辰翔辰盛基金金额106,500,000.00元。 剩余份额因辰翔辰盛基金投资产品尚未到期，为避

免资金交收延长，待其到期后再赎回。

本次证券投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18%， 最近十二个月

内，公司未进行其他证券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

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证券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在公司总经理的审

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财政及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利率等方面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和政策波

动风险，证券投资的实际收益难以预期。

（二）采取的风控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金额严格按照董事会审批的额度进行操作。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所

进行的投资进行审计监督，对所投产品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并在每个季度末对各项投资进

行全面审查。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现金方式向辰翔辰盛基金购买中谷物流的股票，由间接持有转为直接持有，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

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及列报。 在年度报

告中的会计核算方式以公司审计机构意见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养老基金Y类份额新增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5

年5月9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以下产品的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5月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

代码 基金全称 是否定投业务 是否转换业务

021956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Y 是 否

017333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0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Y 是 否

017334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Y 是 否

017336 平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Y 是 否

017337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25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Y 是 否

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

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

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

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

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

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

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 《平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0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名称中包含“养老” 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本基金不保

本，可能发生亏损。投资人应当以书面或电子形式确认了解基金的产品特征。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上述基金Y类基金份额为针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设立单独的份额类别，

投资者仅能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Y类基金份额参与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 根据个人养老金账

户要求，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款项将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内流转，投资者未达到领取基

本养老金年龄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领取条件时，不可领取个人养老金。具体业务规则请关注基金管

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上述基金在运作过程中或在转型为非养老目标基金可能被移出个人养老金可投

基金名录，若被移除名录，上述基金Y类基金份额将被暂停申购，导致投资者将无法继续申购Y类基金份额

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5-017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星期

四）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3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路

6.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067,35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4.882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689%。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404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793,0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92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9%。 截至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4月30日）， 公司总股本200,868,295股， 其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5,525,

200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等回购股份没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5,343,095

股。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8,275,11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3.990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51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9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2,

2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92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见证。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8,2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0%；反对86,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3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73,9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577%；反对8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5%；弃权32,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5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8,9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0%；反对86,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3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74,6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967%；反对8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5%；弃权31,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51,9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3%；反对87,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77,6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640%；反对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32%；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7%。

4.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8,4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3%；反对87,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3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74,1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688%；反对8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88%；弃权31,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4%。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9,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88,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75,2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302%；反对8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90%；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42,1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3%；反对91,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弃权3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67,8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175%；反对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07%；弃权3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8%。

7.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9,945,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2%；反对88,8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3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71,2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71%；反对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25%；弃权33,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04%。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18,0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9%；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弃权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43,7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34%；反对8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79%；弃权61,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8%。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16,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9%；反对85,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弃权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

决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642,3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953%；反对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84%；弃权65,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薛天天、董玮祺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本所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5-034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周四）下午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J2栋

A座17层）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杨世泽先生

6、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0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424,241,1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6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043,914,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4090%。

3、网络投票情况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0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80,326,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3578%。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0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2,871,11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60%。

5、在本次会议中，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见证律师。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议案5、议案6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1,419,925,87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970%;3,451,42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423%;863,8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07%。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1,419,928,27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972%;3,217,42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59%;1,095,4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6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1,420,028,77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042%;3,117,42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89%;1,094,9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69%。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420,752,11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50%;2,973,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88%;51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6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9,032,81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1113%;2,818,3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1211%;1,02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767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9,032,812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113%;2,818,3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11%;1,020,

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6%。

本议案所涉及的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291,370,001股，关联股东已在本议案的表决中回避表

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85,362,9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613%;7,097,923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062%;520,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5,252,489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2662%;7,097,923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0%;520,7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8%。

本议案所涉及的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031,259,533股，关联股东已在本议案的表决中回避表

决。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1,420,821,51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99%;3,034,2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30%;385,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9,451,512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4264%;3,034,20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36%;385,4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0%。

8、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1,419,925,01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970%;3,220,18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61%;1,095,9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6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419,992,01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017%;3,712,16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606%;536,94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7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8,622,012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8021%;3,712,160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38%;536,94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及章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